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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 2022 年度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

诚信企业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:

近年来，珠海物业人本着“诚信为本”的服务理念，在

提高服务管理水平的同时，更致力于树立物业管理行业诚实

守信的新形象。为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管理，充分发挥诚信

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，营造诚实守信、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，

促进物业管理行业健康发展。经研究，本会决定开展 2022

年度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“诚信企业”的申报活动，现将有

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对象

1.已在“珠海市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”进行企业备案，

且企业信用等级达 B 级及以上的物业服务企业；



2.是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1.《珠海市诚信企业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；

2. 物业服务企业备案证明；

3. 由区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本企业信用等级达到 B 级

及以上的证明。

三、申报办法与步骤

本次申报活动分申报、审核、通报表扬三个步骤。具体

实施办法如下:

第一阶段：申报(4 月 7 日前)

具有申报意愿的会员单位请在 4 月 7 日前将申报表的

Word 电子版和加盖公章后的 PDF 版发至协会邮箱：

zhwyxh2000@163.com(电子邮件名称请备注：单位名称+申报

诚信企业)，逾期不报、材料不全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第二阶段：审核（4 月 15 日前）

由秘书处对申报资料进行核对，再由自律专业委员会进

行综合审核，并确定通过名单。

第三阶段：通报表扬（4 月 30 日前）



在协会网站及公众号上进行通报表扬，适时举办颁发证

书仪式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申报单位在 2022 年期间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不予受

理该企业的申报:

1.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以及相关的

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并经查实的行为；

2.受到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通报批评的;

3.多次受到本市有关部门通报批评、行政处罚的；

4.有严重损害业主权益的投诉案件，并经查实的；

5.有其他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况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(一)各会员单位要严格对照申报条件进行申报，确保申

报单位、项目、事迹真实突出。

(二)如发现申报材料失实，将取消其申报资格，严重失

实的将进行通报批评。

(三)本次宣传活动方案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

联系人:吴润林 韩超

电话: 0756-8512315 0756-8516315

附件:“2022 年度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诚信企业”申报表

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
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



附件：

2022 年度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诚信企业

申报表

单位名称

联系地址

联系人 手机号码

党建组织 有 无 党组织名称

申报单位条件：

1、是否在“珠海市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”备案： 是 否

2、企业信用等级为： A B C D 信用分数：______

3、是否有违法违规等其他不良诚信行为： 有 无

注；申报单位的相关证明材料另附页，用 A4 纸。

申报单位情况说明：

申报单位在诚信经营和管理服务方面的具体做法、事迹、成

效等材料（另附页，用 A4 纸）

申报单位意见: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市物协审核小组意见：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
